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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  目   名  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报 单 位（	盖	章	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		报		日		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编制

基础级智能工厂（数字化车间）申报表（一）
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	所属区县
	

	企业性质
	□中央企业     □地方国企     □民营     □三资

	企业类型[footnoteRef:0] [0:  根据《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》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规定，工业企业大、中、小、微型企业划分标准如下：从业人员10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大型企业；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1000人以下，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型企业；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300人以下，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；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] 

	□大型企业   □中型企业   □小型企业   □微型企业

	所属行业大类[footnoteRef:1] [1:  所属细分行业，根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（GB/T 4754-2017）》进行选填。
] 

	（行业大类代码+名称）
	所属行业中类
	（行业中类代码+名称）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人
	姓名
	
	手机
	

	
	职务
	
	邮箱
	

	信用等级
	

	近三年发展情况
	2023年
	2024年
	2025年

	资产总额（万元）
	
	
	

	负债率（%）
	
	
	

	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	
	
	

	利润率（%）
	
	
	

	利润（万元）
	
	
	

	税收（万元）
	
	
	

	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
	分数
	
	等级
	

	评估机构名称
	

	项目名称
	（填写基础级智能工厂名称）

	项目所属行业（同时勾选细分行业）
	请填写企业行业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汽车和装备制造（□汽车行业      □装备行业）  
□电子信息      （□电子行业      □智能终端行业） 
□消费品        （□消费品行业    □医药行业） 
□原材料        （□材料行业      □化工行业）  

	项目建设
地址
	

	项目所在园区
	

	项目实施
起止日期
	

	项目实际完成总投资（不含税）
	              万元
	项目是否已建设完成
	是/否

	项目主要建设内容
	（对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和成效进行简要描述，不超过500字。）


	项目在行业内的典型性和创新性
	（对项目建成后的行业典型性和创新性进行简要描述，不超过500字。）


	
车间内生产线条数
	
	车间内全部生产设备台套数
	
	车间内工业机器人和数控设备台套数
	

	项目其他绩效指标（标*号项为必填项，其他指标没有或不涉及可以不填）
	生产效率提升*（%）
	
	产品不良品率下降（%）
	

	
	运营成本降低*（%）
	
	能源利用率提升*（%）
	

	
	人均产值提升*（万元）
	

	
	其他（可自行填报）
	

	企业是否已有市级智能工厂
	（填写是或者否，填写是的，需说明与已有智能工厂的设备、投资发票是否存在重复）

	企业是否已有市级数字化车间
	（填写是或者否，填写是的，需说明与已有数字化车间的设备、投资发票是否存在重复）

	项目是否申请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点专项资金
	（填写是或者否）

	真实性
承诺
	一、我单位申报的XXX项目内容符合国家和重庆市相关发展规划、产业政策。
二、本次提供的XXX项目申报资料真实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，且已准确、充分及完整地表达我单位及XXX项目实际，如与实际情况不符的，我单位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其他后果。
三、我单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（重庆）失信名单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
 公          章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



基础级智能工厂（数字化车间）申报表（二）

	序号
	模块
	核心要素
	考核指标
	指标完成情况
	佐证材料页码

	1
	软硬件装备
	装备数控化率
	车间装备数控化率60%以上
	
	

	2
	
	关键工序数控化率
	车间关键工序数控化率70%以上
	
	

	3
	
	建设MES/MOM系统
	建设功能完善的MES系统，应包含以下功能模块中的4种：
1.车间作业计划管理和调度模块
2.工艺执行管理模块
3.物流与仓储管理模块
4.质量分析管理与跟踪模块
5.设备运行管理模块
6.能源管理模块
	
	

	4
	
	建设其他关键系统
	（如MES系统中模块升级为独立信息系统，可在此单独描述，例如单独建设了QMS质量管理系统、WMS仓储物流管理系统等）
	
	

	5

	
	工艺数字化管理
	采用车间工艺数字化管理
	
	

	6
	数据采集
	实时采集关键设备运行数据
	采集信息上传率达到90%以上
	
	

	7
	信息集成
	车间信息集成
	实现关键设备实时监控
	
	

	8
	
	生产现场可视化
	实现车间可视化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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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装备数控化率测算依据；
2.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测算依据；
3.MES/MOM系统建设合同或开发证明及页面截图；
4.其他系统建设合同及页面截图；
5.信息上传率测算依据；
6.车间信息集成的界面截图或照片；
7.生产现场可视化的截图及照片；
8.绩效指标测算方式及依据；
9.已实施“三证合一”或“五证合一”的申报单位提供：营业执照（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），未实施“三证合一”或“五证合一”的申报单位提供：营业执照（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）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；
10.企业上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原件复印件，包括审计报告正文（含会计师事务所盖章和注册会计师签字）、财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或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）、报表附注（如审计报告尚未出具，需提供公司财务报表并加盖公司公章）；其他重要资料；
11.项目核准/备案/统计联网直报平台（固定资产投资报表）情况材料，或提供项目实施计划书和立项决议书，或提供项目投资协议书或投资合同等（内容包括名称、地址、工期、计划投资、实施内容、产出、绩效等）情况材料。核准文件、备案证拆分的项目，子项目必须具备项目基本要素（内容包括名称、地址、工期、项目内容、投资概算、产出、绩效等），并需核准、备案部门确认；
12.项目实际投资明细表及发票清单（不需提供发票复印件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
